[bookmark: _GoBack]关于公示《2021-2022学年人文与法学学院本科生综合测评及评优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班级、各位同学：
为了推进我校“三全育人”工作，配合《中共华南农业大学委员会华南农业大学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本科生综合测评及评优实施办法>的通知》（华农党办[2020]38号）所印发的实施办法，完善我院《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本科生综合测评及评优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原办法”），在面向学院师生广泛征集意见后，学院领导及工作小组依据所提建议开展讨论商议，对相关内容进行调整，现公布如下。如对调整内容有异议，请在三天内实名向各年级辅导员反馈。
该细则将于2021-2022学年度综合测评开始施行，望周知。
一、关于德育测评的主要考察内容。
1.“原办法”第五条第（二）款第2点“社会工作加分”新增宿舍长、中文实践教学中心和法律实践教学中心中的社团、组织加分项，心理助理班主任调整与助理班主任等同等级加分，各项加分项在原加分分值基础上增加0.5分。
  2.社会工作加分。在学校、学院、班级担任学生干部，原则上任期满一年（以聘书为准），且尽职尽责，能够较好地完成本职工作，可以申请加分。标准如下
	学校学生会、团委正副职学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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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学生会、团委正副部长级学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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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学生会、团委、党务等学院登记在册的学生组织及学校各机关部处指导下的学生组织正副职学生干部、教官团大队长、教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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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官团中队长、副指导员、年级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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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Hlk23327235]学院学生会、团委、党务等学院登记在册的学生组织及学校各机关部处指导下的学生组织正副部长级学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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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支部（副）书记、班长、团支书、
教官团学员、兼职辅导员、心理助理班主任
	1.5

	[bookmark: _Hlk27233394]学院学生会、团委等学院登记在册的学生兴趣社团及学校各机关部处指导下的学生兴趣社团正副部长级学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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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党支委、团支委、班委、学生组织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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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学生会、团委等学院登记在册的学生兴趣社团：人文艺术团、校园文化创意社、法律实践教学中心、中文实践教学中心。
法律实践教学中心包括：模拟法庭、法律诊所、创新创业法律服务中心、模拟联合国、辩论队、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教职工法律援助中心、粤法传媒中心。
中文实践教学中心包括：中文系工作组、天地人杂志社、诗风向团队、启程文学社、语言文化中心、《红楼梦》暨经典文学研读社（红学社）。
二、关于智育测评的主要考察内容。
1.“原办法”第六条第（二）款第一点增设“CPCI、A&HCI”加分
	级别
	加分

	
	第1作者
	第2-3作者
	第4-6作者

	SCI、SSCI、EI、CPCI、A&HCI
	8
	6
	3

	CSSCI、北大中文核心期刊
	6
	4
	2

	有CN刊号的一般期刊
	3
	0
	0


三、关于美育测评的主要考察内容
1. “原办法”第八条第（二）款增设“美育活动加分”
3.“美育活动加分”具体要求：学生本人自觉学习并观看主题教育活动、文化艺术、思想道德建设等美育相关活动（即征文、演讲、摄影、舞蹈、动漫、网络文化等活动）作为加分依据，可加0.1/次，总分不超过1分。
注：当学生每学年作为观众学习并观看主题教育活动、文化艺术、思想道德建设等美育相关活动大于或等于3次（美育基础分中所含2次不再加分）时方可选择此项加分。
人文与法学学院
2021年6月18日
